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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23-033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邦达”）于2023

年5月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

权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持有参股公司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钾肥”）

10.977%的股权，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聚焦公司核心业务，公司拟与富康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康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合同一”），将持有的锦泰钾肥5.4885%股权以27,44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富康控股。同时公司拟与青海良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良承”）签署

《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二”），将持有的锦泰钾肥5.4885%

股权以27,44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青海良承，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交易优先

认购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锦泰钾肥的股份。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富康控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富康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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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经二路28号211室 

4、法定代表人：张国武 

5、注册资本：66,667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1003109772204 

7、主营业务：股权投资、股权管理、股权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李世文 25,500 38.25% 

青海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6,667 25.00% 

李世波 7,000 10.50% 

李玉龙 5,000 7.50% 

张玉芬 4,000 6.00% 

李晓 3,500 5.25% 

李晓川 2,500 3.75% 

李晓武 2,500 3.75% 

9、关联关系：富康控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富康控股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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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3,485.78 

负债总额 27,261.84 

净资产 46,223.94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6,136.22 

11、经公司查询，截至本公告日，富康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青海良承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良承矿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东滩村文化路南28号2-8号商铺 

4、法定代表人：傅利华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MA758MPL9E 

7、主营业务：锂矿及伴生矿产品的采选、生产和销售，钾盐、锂盐、硼、

镁等盐湖资源开发及相关产品加工、生产和销售,氯化钾肥、硫酸钾肥、硫酸钾

镁肥、颗粒钾肥、碳酸锂、氯化锂等产品采选、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由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9、关联关系：青海良承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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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青海良承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46,335.39 

负债总额 436,871.03 

净资产 9,464.36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88.87 

11、经公司查询，截至本公告日，青海良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出售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锦泰钾肥10.977%股权，该股权权

属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青海冷湖行委巴仑马海湖湖区西侧 

4、成立日期：2004年01月17日 

5、法定代表人：李宁 

6、注册资本：20244.2889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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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710559116R 

8、主营业务：钾盐的开采（有效期至2030年04月30日）、销售，钾肥、氯

化钾肥、硫酸钾肥、硫酸钾镁肥、颗粒钾肥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碳酸锂、氯化锂、

老卤、尾液、硼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用化肥生产加工及销售，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化学合成材料、化学试剂（除专控及易燃易爆危险

品外）、实验室耗材、塑料制品的销售，消防器材及产品的销售，涂料、PVC

塑料管的加工、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

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 股 比

例 

青海良承矿业有限公司 6,814.9 33.6635

% 

7,926 39.1520

% 

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79.4 23.6085

% 

4,779.4 23.6085

% 

李世文 4,650 22.9694

% 

4,650 22.9694

%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222.2 10.9770

% 

0.00 0.00% 

富康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0.00 0.00% 1,111.1 5.488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888.9 4.3908% 888.9 4.3908% 

西安蓝晓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88.9 4.3908% 888.9 4.3908% 

10、锦泰钾肥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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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75,589.22 386,733.07 

负债总额 215,349.85 239,314.19 

应收款项总额（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 
49,915.61 38,922.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

与仲裁事项） 
64,000.00 64,000.00 

净资产 160,239.37 147,418.87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65,355.90 21,785.56 

营业利润 29,651.66 9,057.23 

净利润 25,270.17 7,12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20.39 7,028.98 

11、定价依据： 

根据标的公司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数据，结合其他同行业上市

公司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股权估值为50亿元，再以持股比例确

定最终的股转价格。 

12、其他情况 

（1）经公司查询，截至本公告日，锦泰钾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公司不存在为锦泰钾肥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况，公

司和锦泰钾肥子公司青海锦泰锂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签订了《盐湖资源

综合利用及3000t/a碳酸锂生产线建设、运营和技术服务合同》，除此之外，不存

在其他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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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5）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一 

1. 协议各方 

转让方：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富康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担保方：李世文、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主要内容 

（1）万邦达将持有的锦泰钾肥5.4885%的股权，以27442.5万元的价格出让

给富康控股。富康控股应在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支付交易价格的50%即人

民币13721.25万元；在2023年10月31日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13721.25

万元。股权转让合同经各方签字、加盖法人主体的公司印章，且富康控股向万邦

达支付首笔13721.25万元股权转让款预付款后生效； 

（2）股权受让方保证款项的资金来源合法有效； 

（3）在收到首笔13721.25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万邦达应配合目标公司在10

个工作日内出具工商变更所需全部文件，并将持有目标公司5.4885%股权工商变

更登记到富康控股名下。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到富康控股名下之日起，富康

控股才享有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股权的权益，有权依照法律、本协议和目标

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4）担保方共同承诺：如股权受让方未能根据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向股权

出让方支付交易价款的义务时，担保方应就股权受让方在本合同项下应向股权出

让方承担的任一履行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方的担保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全部交易价款、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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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费等。股权出让方有权通过本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要求担保方按本合同约定

履行该等连带保证责任，代股权受让方支付应付但未付给股权出让方的交易价款

等款项。担保方的担保期间为股权受让方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如标的公

司需进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IPO等资本市场申报或申请的，本合同有关担

保方为股权受让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在该等申报或申请之日自动终止，担

保方不再为股权受让方在本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担保方应为股权受让

方提供其他合适的第三方，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股权转让合同二 

1.协议各方 

转让方：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青海良承矿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李世文、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主要内容 

（1）万邦达将持有的锦泰钾肥5.4885%的股权，以27442.5万元的价格出让

给青海良承。青海良承应在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价

格的50%即人民币13721.25万元；在5.4885%股权工商变更完成后10个工作日支

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13721.25万元。股权转让合同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

过，并签字、加盖法人主体的公司印章后生效； 

（2）股权受让方保证款项的资金来源合法有效； 

（3）在收到首笔13721.25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万邦达应配合目标公司在10

个工作日内出具工商变更所需全部文件，将持有标的公司5.4885%股权工商变更

登记到青海良承名下，自支付完全部交易价款后起，青海良承才享有标的股权所

对应的股东/股权的权益，有权依照法律、本协议和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

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青海良承未付清全部交易价款之前，标的股权所对

应的股东/股权的权益仍然为万邦达所享有； 

（4）担保方共同承诺：如股权受让方未能根据本合同约定及时履行向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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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方支付交易价款的义务时，担保方应就股权受让方在本合同项下应向股权出

让方承担的任一履行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方的担保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全部交易价款、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

公证费等。股权出让方有权通过本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要求担保方按本合同约定

履行该等连带保证责任，代股权受让方支付应付但未付给股权出让方的交易价款

等款项。担保方的担保期间为股权受让方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如标的公

司需进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IPO等资本市场申报或申请的，本合同有关担

保方为股权受让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在该等申报或申请之日自动终止，担

保方不再为股权受让方在本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担保方应为股权受让

方提供其他合适的第三方，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未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

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所得款项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锦泰钾肥的股权，公司将因出售股权增加

5.4885亿元的流动资金，同时在当期预计产生1370.06万元的投资收益，上述金额

仅为初步测算，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规划，本次转让持有的锦泰钾肥全部股权有利于公司更

好的整合现有资源，全力以赴布局核心产业。交易对手方的资信状况良好，具有

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且股权转让合同中有第三方的担保以及相应违约责任的约

束，履约风险较小。此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富康控股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3、公司与青海良承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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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     


